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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促進學術交流與培育人才，確定本系合聘教師之權利與義務，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由本系邀請擔任之合聘教師： 

本辦法所稱合聘教師係指不佔本系專任編制員額之校內外具有相當教師資格

者。合聘教師之權利義務原則如下： 

1、合聘教師在聘期內需參與本系教學或開授適合本系學生修讀之課程。可開授

課程科目需送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通過。 

2、校外機構聘任之教師得另支給授課鐘點費，每週以四小時為原則。 

3、每學年度可指導研究生，其人數依本系系務會議決議辦理。 

4、若指導本系學生論文發表時，合聘教師須將本系單位名稱共同掛名。 

5、得依本系訂定之辦法內容，參與相關會議。 

6、其他經本系系務會議決議之權利義務事項。 

第三條 本系教師受外校邀請擔任合聘教師： 

1、本系教師受外校邀請擔任合聘教師，須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始得同意接

受聘任。 

2、在其聘請單位（系、所、中心）內之權利義務，由該單位自行規定之，對涉

及校、院性事務所有之權利義務，則依相關法規辦理，或於聘約中規定之。 

第四條 合聘教師之聘任程序如下： 

1、本系依師資需求規劃，於系務會議提出擬合聘教師人選。 

2、教師合聘之提出申請時間，以配合學校遴聘教師作業為原則。 

3、合聘以一年為原則，期滿經本系合聘教師之聘任程序通過繼續合聘者，得續

聘之。 

第五條 合聘教師，其升等、出國進修、休假、退休等悉依其專任機構（主聘單位）之

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系教師之合聘，依本辦法或雙方之校外合聘協議書內容辦理，若有未盡事宜，

悉依本校相關法令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提送院務會議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